
“大谣”之路：网上追名网下逐利，连死人也不放过
�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昆明公安机
关在查处一起治安违法案件时，

根据涉案人员主动揭发， 获取了
云南边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
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的犯罪线索；

循线侦查发现， 该公司法人代表
董如彬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没有真
实出资的情况下， 伙同他人虚报
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欺
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成
立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董
如彬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拘。

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

２０１１

年以来，董利用其网络名人身份，

伙同他人承接、策划、组织操纵了
一系列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捏造事实的网上恶意炒作， 非法
获利数十万元人民币， 涉嫌非法
经营、寻衅滋事等犯罪。

董如彬，男，

１９６２

年生，云南
西双版纳人，大专文化，云南边民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他
曾在西双版纳某中学教书， 因参
与走私和聚众赌博被公安机关处
罚离开教师队伍，之后辗转广东、

海南等地，经商不成回到昆明，先
后在《生活新报》、新浪网云南频
道工作，后均因故离开。

在现实中颇不得志的董如
彬， 却在网络世界发现了自我价
值。

２００７

年起，他在天涯社区、凯
迪社区等网络论坛发表多篇耸人
听闻的帖文，引起网民关注，成为
云南知名网络写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他被《生活新报》评为“云南省
十大网络牛人”。

“炒作一些热点问题，能够提
升知名度、关注度，虚荣心也会得
到满足。 ”董如彬供述。

警方查明，

２００９

年以来，董
如彬参与炒作的热点事件、 敏感

事件多达
１０

余起，并大量转发和
评论国内、省内热点事件。正是通
过这种方式， 董如彬为日后捞取
金钱积累着名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昆明某企业法
人慕名找到董如彬， 以出资

９

万
元为条件， 委托董恶意炒作与之
有矛盾的黄氏四兄弟。 董迅速召
集段某某、王某等人策划炒作。

“当时，电影《让子弹飞》热播，

‘黄四郎’是片中人物。正好黄氏四
兄弟姓黄，我就移花接木写成‘黄
四狼’，可以吸引更多眼球。 ”王某
供认，他还得知昆明警方打掉一个
叫“洪兴帮”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
伙，在没有核实的基础上，他便臆
断黄氏四兄弟是其成员。

很快，《当今云南现实中的鹅
城（寻甸黄四狼和他的同伙们）》

等帖文相继出炉，称：电影《让子
弹飞》中的头号反派，是“鹅城”里
的“黄四郎”，寻甸也有这样的“恶
霸”———“黄四狼”。 所谓“黄四
狼”， 指生活在寻甸县城的四兄
弟，手下还有“天聋”、“地哑”等打
手，号称“洪兴帮”，他们横行乡
里，无恶不作……“黄氏四兄弟就
是黑社会”。

“董如彬把帖文转到自己微
博，并发表评论。”王某说，董还安
排团伙人员撰写帖文称黄氏四兄
弟不是“洪兴帮”成员，使两种相
反的观点形成网上交锋， 吸引网
民持续关注。

警方查明， 董等人发布相关
帖子

３６

篇，内容严重失实，网络
点击量超过

４８

万次，“黄四狼”一
度成为网民热议、谩骂对象，云南
某报大量引用帖文进行报道。 当
事人黄氏四兄弟名誉遭严重侵
害，遂起诉该报社，法院判决该报
社败诉并公开致歉。

炒作“黄四狼”获利
９

万元，

让董如彬觉得找到了生财之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他伙同他人虚报注
册资本成立云南边民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警方介绍， 直到被查获
时，这个打着“文化传播”旗号的
公司基本没有从事过正常经营业
务，而是大多从事非法交易，制造
一系列恶意网络炒作。

忏悔已迟：“边民”要有“边界”，网络需有法治
� �

在审讯中， 董如彬对上述事
实均供认不讳。他说，自己在团伙
中是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和策
划者，形成了一整套炒作模式：接
受委托后， 首先雇请或安排网络
写手编造主帖； 然后安排技术人
员购买一些“马甲”、雇佣“水军”

顶帖、跟帖；之后董本人适时发表
评论，邀约一些“网络推手”和“知
名博主”参与评论，使之成为网络
热点，吸引传统媒体进行报道，迫
使有关部门满足委托人诉求，达

到非法获利的目的。

对于恶意炒作的后果， 董如
彬表示：“我很清楚， 当中必然会
有一些众声喧哗、泥沙俱下，会产
生各种负面影响。 ”

“收人钱财，替人说话，所以
在立场上、 倾向上就会有选择地
发布一些对委托人有利的言论，

导致不客观、 不中立， 有不实之
词。”董如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进
行了反思， 并表达出悔恨之
意———

“在真相不够显现、事实不够
清楚的时候， 我仅仅出于自己的
一些判断， 甚至是猜想推测……

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问题。”在看过
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后，“边民”说，司法解释
是网络社会的“底线”和“红线”，

网络名人或广大网友发表言论应
该谨慎，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
和社会良心”。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有底线才有自由， 有边界才
有空间。有关人士表示，互联网不
是法外之地，日前最高法、最高检
出台有关司法解释， 这既是为网
络言行划定了明晰的法律边界，

更是向网络诽谤等违法犯罪行为
亮出利剑。 良好网络环境的建立
和维护需要多方努力， 特别是广
大网民要加强自律，理性参与，在
法律框架内行使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据新华网）

影响恶劣：混淆公众视听，挫伤群众感情，损害国家形象
� �

涉案人员王某某（女，

２７

岁，

河南人）是董如彬的粉丝，因仰慕
其“正义敢言”，专程投奔成为其
公司一员。

“上班第一天， 董如彬告诉
我， 宣威市一家火电厂存在污染
问题， 让我以村民的名义写一篇
文章，说火电厂污染与附近‘癌症
村’的出现有重大关系。 ”王某某
回忆。

原来， 云南某房地产老板在
宣威的一处楼盘销售不理想，归
因于附近一火电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董如彬获知此事后，主动向该
老板表示，自己有经验，可通过炒
作火电厂“污染” 使其关停或搬
迁。为形成轰动效应，董如彬起初
提出炒作云南知名特产“宣威火
腿”原料被该电厂污染而有毒。委
托方认为太过分没法采纳， 董如
彬便设计实施了另一套方案———

第一步， 指使公司总经理侯
某（男，

４３

岁，云南省昆明市人，

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 带人前
往宣威市某村（所称“癌症村”），

假冒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对该村癌
症多发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步， 授意王某某假冒当
地村民，凭空杜撰帖文《云南第一
“癌症村”是怎样炼成的》，经董修
改后发到网上。

第三步，董授意段某某从“专
家学者”角度，将一篇关于火电厂
污染的论文张冠李戴在该电厂身
上，撰写发布帖文《世界第一“癌
症村”形成的罪魁祸首》。

第四步， 董安排公司职员购
买多个“马甲”

ＩＤ

，雇用“水军”大
量跟帖、评论。 董还亲自上阵，把
帖文转到自己的微博并发表攻击
性评论。据统计，董等人在网上发
布类似帖文

３９

篇，总点击量超过
１５

万次，使“宣威火电厂致村民
癌症高发”快速升温，形成舆论热
点。董如彬等人由此拿到

１０

万元
“好处费”。

对此， 宣威市卫生局出具证
明证实：

１９７９

年以来至今， 国家
级相关科研机构组织各级专家持
续监测并开展分析研究， 结论为

宣威肺癌高发与工业污染未见明
显关系。

警方表示， 这次炒作只是董
及其同伙所作的诸多案件之一。

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 他们不断
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 通过恶意
炒作大肆敛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云南某公司副
总经理钱某因不满法院对其一审
判决， 出资

８

万元请董如彬恶意
炒作，以期影响二审判决。董以委
托人的原上司、 已故的云南机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负责人刘某
为“靶子”，在网上发布《云南航空
界大佬之死： 亿万家财尽付风流
账》等帖文，污蔑刘某之死是“春
药过量、马上风”等，并无端质疑
刘某生前有违法违纪问题。 截至
案发，董等人发布相关帖文

９

篇，

被点击
９１６８２

次， 对受害人家属
造成严重伤害。

对于这次炒作， 董如彬的同
伙都看不下去了。 侯某在供述中
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收取钱财，

活人也炒，连死人也不放过。 ”

警方介绍， 董如彬为进一步
提高所谓名望， 想方设法迎合一
些不良社会心态， 在网上寻衅滋
事， 甚至不惜侵害国家利益和民
族尊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 两艘中
国船只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
袭击，

１３

名中国船员遇害。 案件
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董如彬
长时间在网上编造散布虚假信
息， 发表大量严重歪曲事实的言
论。不完全统计显示，该案发生以
来， 董如彬共编造传播相关不实
言论

４４３

条， 仅其中
５

条虚假信
息即被转发

４８５２

次、 评论
４１９４

条，点击达
３１．５

万次，混淆是非、

扰乱视听、误导公众，导致公共秩
序严重混乱，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

“炒作湄公河‘

１０

·

５

’案件，没
有直接经济利益， 只是认为不能
不发声，因为云南主办此案，自己
是云南著名网民， 这些言论能引
起网民更多关注， 提升本人知名
度。 ”董如彬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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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不实、错误言论产
生的后果没有考虑太多，对参与湄
公河惨案侦破的民警名誉、情感的
损害，真诚表示道歉，对给阅读我
这些言论的粉丝和读者带来的负
面影响，我也要说对不起，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在昆明某看守所， 带着手铐、

身穿黄马甲的董如彬（网名“边
民”）向警方坦陈。

１０

月
１６

日，因
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 非法经营
罪、寻衅滋事罪，他被云南检察机
关依法批捕。

当前，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
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正在推进之中，董如彬是
继“秦火火”、周禄宝等人之后被查
处的又一位网络“大谣”。根据董的
供述及大量证据，这位在“躲猫猫”

等网络热点事件中表现活跃、头顶
“云南省十大网络牛人之一” 光环
的网络名人，一边高举“为民维权”

旗号，扮演“意见领袖”，一边却暗
地纠集人马，频频捏造事实、制造
热点事件疯狂敛财。如今董被绳之
以法，再次严正警示：互联网非法
外之地，名为“边民”也非法外之
民，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同样是网
络社会不应逾越的边界。


